
              

 

关于印发《花园乡境内河道采砂管理实施方案》
的通知 

花政〔2021〕22 号    

     

各村: 

现将《花园乡境内河道采砂管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

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花园乡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8 日 

 

 

 

 

 

 

 

 



 

花园乡境内河道采砂管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

示精神，以实施河湖长制为统领，强化河道采砂监管, 有效打击河

道非法采砂行为，推动河道砂石资源管理常态化、长效化,努力实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流域生态，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强化河道采砂源头监管，规范河道采砂行为，维护河道采

砂正常秩序，严厉打击无证采砂、违规采砂、破坏河道生态环境等

行为，逐步使我乡河道采砂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建设良好水环境。 

二、管理内容 

1、东至安东花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河道清淤采砂。花园乡

境内河道因行洪安全需清淤采砂的，由乡政府编制清淤采砂方案，

报县水利部门批准后，由东至安东花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河道

清淤采砂，期间必须严格按水利部门批准的方案作业。 

   2、工程建设采砂。 

因项目建设确需就近采砂的，应先由村委会（或项目主管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包括采砂量、采砂时间、河道恢复承诺等），如取

砂地河段属两个以上村管理的，项目建设地村委会需征得另一村委

会书面同意，方可提出申请，经项目分管领导同意，再由村“三委”



会议通过后提交乡政府，根据工程用砂量，划定取砂范围和取砂深

度，填好河道采砂审批表，由乡水利站负责进行初审，并经乡政府

领导审查同意签字，报县水利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采砂作业，申

请取砂量不得多于项目用砂量，并在采后一周内完成河道的恢复。 

3、村民自用采砂。村民家庭生产生活需要从河道采砂的，提前

向村委会申请，报乡政府批准，按照批准的区域、时限、数量采砂，

开采后五天内做好现场平整、水利工程安全加固等工作，经乡政府、

村委会共同验收。居民自用采砂严禁砂石外卖营利，一经发现，按

规定以非法采砂处理。 

4、采砂时限设定。各村、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水利部门批准的采

砂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加强监管，严禁超时、超范围开采。乡域

内河道清淤采砂时间确定为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重要

节假日和其他特定时间禁止开采（确需开采的需经报呈乡政府同

意）。 

三、组织领导                                                    

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实行乡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和

属地管理，形成乡村分级负责和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乡政府成立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乡河道采砂管理

工作的统一指挥、协调、督查。各村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

落实责任制，乡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切实做好

河道采砂日常管护工作。坚持预防为主，村级要加强巡查，对属地

内涉嫌违法采砂、私自开采河砂，来源不明的堆场销售河砂的行为

要及时上报到乡政府共同处置。 



四、保障措施 

1、制定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砂石资源管理工作调度、

督查等机制。各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河长制的要求，负责本辖区

内砂石资源日常监督和管理工作，推进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序开

展。 

2、注重舆论造势，加强宣传引导。各村、各单位要通过悬挂横

幅、张贴标语、会议等多形式，加大砂石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